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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121 號 委員 提案第 29020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有鑑於勞動基準法係規定勞動條件最低

標準，為保障勞工權益，避免例外變成原則，相關規範之例

外情形應有強化把關機制之必要，適用本法第三十四條放寬

輪班間隔、第三十六條鬆綁七休一及第八十四條之一責任制

等例外情形前，應通過勞動基準審議會審查之程序，始得公

告實施，並應定期檢討之；另第三十二條第四項及第四十條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停

止假期之事後通知及休息，亦有定明補強之必要，爰擬具「

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加嚴相關把關機制之程序

要件。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雇主要求勞工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假期後二十四小時內應通知

工會，並於事後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備。（修正條文第三十二條及第四十條） 

二、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相關行業或對象得適用放寬輪班間隔、鬆綁七休一及責任制等例外情形

前，須經勞動基準審議會審查之程序。（修正條文第三十四條、第三十六條及第八十四條

之一） 

三、勞動基準審議會之組成規定及授權。（修正條文第八十四條之三） 

四、勞動基準審議會應定期檢討適用例外情形之行業及對象之妥適性與必要性，並得主動廢止

。（修正條文第八十四條之四）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邱顯智 陳椒華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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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二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

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

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

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

超過四十六小時，但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

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

得超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

月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

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報

當地主管機關核定。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

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及工會，

並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

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

關核備。延長之工作時間，

雇主應於勞工工作終止後，

再行工作前，補給其至少連

續十二小時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

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

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

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二條 雇主有使勞工在

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

要者，雇主經工會同意，如

事業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

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

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

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

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

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

超過四十六小時，但雇主經

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無工

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

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

得超過五十四小時，每三個

月不得超過一百三十八小時

。 

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依前項但書規定

延長勞工工作時間者，應報

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

件，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

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

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但應

於延長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工會；無工會組織者，

應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延

長之工作時間，雇主應於事

後補給勞工以適當之休息。 

在坑內工作之勞工，其

工作時間不得延長。但以監

視為主之工作，或有前項所

定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一、據勞動部統計，2020 年

我國就業者平均每年工時為

2021 小時，相較世界各國

僅略低於新加坡、哥倫比亞

及墨西哥，位居全球前段班

。另受僱員工年加班工時雖

已從 2000 年之 118.8 小時

降至 2021 年之 96.0 小時，

但仍與國人期待之合理工作

時數與生活品質存有相當落

差。為提升勞動保障、強化

勞動主管機關之職責，爰修

正第三項規定，第二項雇主

延長勞工工作時間之但書規

定，一定規模以上之事業單

位須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定後

，始得放寬適用。 

二、有鑑於內政部（74）台內

勞字第 285665 號函釋「勞

動基準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

後段所稱補給勞工以適當之

休息係指該等勞工其自工作

終止後至再工作前至少應有

十二小時之休息時間」，為

敘明勞工應有之權益與保障

，爰修正第四項，定明因天

災、事變或突發事件須延長

勞工工作時間之雇主，應補

給勞工至少連續十二小時之

休息時間，並參照第四十條

規定，補強相關程序要件。 

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 第三十四條 勞工工作採輪班 一、本條明定輪班制勞工之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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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

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

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

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

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

原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同意，並經勞動基準審

議會審議通過之行業，得變

更休息時間不少於連續八小

時。 

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

更休息時間者，應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

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

機關核定。 

制者，其工作班次，每週更

換一次。但經勞工同意者不

在此限。 

依前項更換班次時，至

少應有連續十一小時之休息

時間。但因工作特性或特殊

原因，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商請中央主管機關公告

者，得變更休息時間不少於

連續八小時。 

雇主依前項但書規定變

更休息時間者，應經工會同

意，如事業單位無工會者，

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始得為

之。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三

十人以上者，應報當地主管

機關備查。 

班間隔，至少應有連續十一

小時之休息時間。但經審酌

其行業之工作特性或特殊原

因，得變更為不少於連續八

小時。 

二、查勞動部於公告相關例外

情形前，多會召開勞動基準

諮詢會，以瞭解學者專家之

意見，惟 2021 年 6 月勞動

部公告放寬製造業、批發業

、綜合商品零售業、倉儲業

等行業勞工之輪班間隔，卻

未於事前召開實體或線上之

諮詢會議，逕自做成決策，

凸顯法規保障之闕漏，影響

勞工身心健康。 

三、為強化把關程序，爰修正

第二項，明定並提升現行勞

動基準諮詢會之位階，相關

例外情形應經中央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並經勞動基

準審議會審議通過後，始得

公告適用。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

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

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

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

之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

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

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

之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

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

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

第三十六條 勞工每七日中應

有二日之休息，其中一日為

例假，一日為休息日。 

雇主有下列情形之一，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一、依第三十條第二項規定

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

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

之例假，每二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四日。 

二、依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

變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

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

之例假，每八週內之例假

及休息日至少應有十六日

。 

三、依第三十條之一規定變

更正常工作時間者，勞工

每二週內至少應有二日之

一、第四項修正之說明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四條，適用七休

一鬆綁之行業，應經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同意，並經

勞動基準審議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公告適用。 

二、另為提升勞動保障、強化

勞動主管機關之職責，爰修

正第五項規定，第四項所定

例假之調整，一定規模以上

之事業單位須經當地主管機

關核定後，始得放寬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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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

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

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

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

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

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並經勞動基準審議

會審議通過之行業，雇主得

將第一項、第二項第一款及

第二款所定之例假，於每七

日之週期內調整之。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

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

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

報當地主管機關核定。 

例假，每四週內之例假及

休息日至少應有八日。 

雇主使勞工於休息日工

作之時間，計入第三十二條

第二項所定延長工作時間總

數。但因天災、事變或突發

事件，雇主有使勞工於休息

日工作之必要者，其工作時

數不受第三十二條第二項規

定之限制。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同意，且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之行業，雇主得將第一

項、第二項第一款及第二款

所定之例假，於每七日之週

期內調整之。 

前項所定例假之調整，

應經工會同意，如事業單位

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同意

後，始得為之。雇主僱用勞

工人數在三十人以上者，應

報當地主管機關備查。 

第四十條 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

之必要時，得停止第三十六

條至第三十八條所定勞工之

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

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

假休息。 

前項停止勞工假期，應

於停止開始後二十四小時內

通知當地主管機關及工會，

並應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

詳述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

關核備。 

第四十條 因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雇主認有繼續工作

之必要時，得停止第三十六

條至第三十八條所定勞工之

假期。但停止假期之工資，

應加倍發給，並應於事後補

假休息。 

前項停止勞工假期，應

於事後二十四小時內，詳述

理由，報請當地主管機關核

備。 

參照第三十二條規定，一致化

與補強相關程序要件。 

第八十四條之一 經勞動基準

審議會審議通過，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

，雇主經工會同意，如事業

單位無工會者，經勞資會議

同意後，得由勞雇雙方另行

約定，工作時間、例假、休

第八十四條之一 經中央主管

機關核定公告之下列工作者

，得由勞雇雙方另行約定，

工作時間、例假、休假、女

性夜間工作，並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不受第三十條

、第三十二條、第三十六條

一、第一項修正之說明同修正

條文第三十四條，適用責任

制之行業，應經勞動基準審

議會審議通過，並由中央主

管機關核定公告，以強化把

關程序。 

二、勞雇雙方約定適用責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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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女性夜間工作，並報請

當地主管機關核定，不受第

三十條、第三十二條、第三

十六條、第三十七條、第四

十九條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

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

，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

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

祉。 

、第三十七條、第四十九條

規定之限制。 

一、監督、管理人員或責任

制專業人員。 

二、監視性或間歇性之工作

。 

三、其他性質特殊之工作。 

前項約定應以書面為之

，並應參考本法所定之基準

且不得損及勞工之健康及福

祉。 

，排除本法諸多規範之保護

，影響勞工身心健康甚鉅，

不可不慎，且現行規範並無

訂定相關機制以衡平勞雇雙

方之權力不平等關係。另司

法院釋字第 807 號解釋之理

由書指出，工會或勞資會議

之同意程序，具有維護勞工

權益之重要功能。為確保本

條規定不受濫用，爰明定除

勞雇雙方約定外，應經工會

或勞資會議同意，始得適用

本條排除相關限制之規定。 

三、為提升勞動保障、強化勞

動主管機關之職責，勞雇雙

方依本條規定另行之約定，

須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定後，

始得放寬適用。 

第八十四條之三 中央主管機

關為審議第三十四條、第三

十六條、第八十四條之一例

外情形及其他本法規定之重

大事項，應設勞動基準審議

會。 

前項勞動基準審議會應

置委員九人至十二人，任期

二年，由中央主管機關遴聘

具一定資格之公正並富學識

經驗者任之，任一性別比例

，不得低於全體委員人數之

三分之一。 

第一項勞動基準審議會

之組織、委員之遴聘、審議

程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新增。 

二、為審議第三十四條放寬輪

班間隔、第三十六條鬆綁七

休一、第八十四條之一責任

制及其他重大事項，勞動部

應設勞動基準審議會。 

三、第二項參照現行勞動基準

諮詢會設置要點，明定勞動

基準審議會應置委員九人至

十二人，委員任期二年，另

任一性別比例，不得低於全

體委員人數之三分之一。 

四、第三項明定該審議會組成

之相關事項，由中央主管機

關定之。 

第八十四條之四 依第三十四

條、第三十六條、第八十四

條之一規定審議通過之行業

、人員及工作，勞動基準審

議會應每年定期檢討；無變

更或另行約定工作時間、休

息、休假之必要者，應主動

 一、本條新增。 

二、為保障勞工之勞動條件，

有關適用第三十四條放寬輪

班間隔、第三十六條鬆綁七

休一、第八十四條之一責任

制例外情形之行業、人員及

工作，勞動基準審議會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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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止之。 期檢討其妥適性與必要性，

並得主動廢止之。 

 


